附件
仙游县瑞峰产业园北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仙游县三房山机制砂产业园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涉及盖尾镇琼峰村、云庄村，共1个镇2个村和1个国有单位，成片开发面积16.1565公顷。本片区范围未涉及省级和国家级开发区。
本成片开发方案范围总面积16.1566公顷，其中：农用地14.5582公顷（其中：耕地8.4575公顷），建设用地1.2524公顷，利用地0.3460公顷。
3、 项目的必要性
[bookmark: _Toc14013](一)必要性分析
1、以电子核心基础产业为主导，积极建设精密仪器产业集群，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
精密仪器广泛应用于科研、国防、工业制造及人民生活等领域，其研发与制造能力是国家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先进制造技术，特别是未来的智能制造技术必须有大量精密测量仪器与装备作为支撑。随着我国科技进步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我国科研仪器市场潜力巨大，科研仪器需求十分旺盛，已经成为世界仪器增长的强劲动力。精密仪器作为电子信息产业的上游产业，能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吸引上下游产业的企业往长泰集聚，提升产业竞争力。
2、符合仙游县招商引资的实际需求，有助于开启产城融合新模式。
瑞峰产业园是集产业生产、科技研发、居住配套、生态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产城融合示范区。本片区重点发展电子元器件等产业，与仙游县其他片区的发展定位既有差异化又有协同化。本项目实施建设，可以进一步完善区域产业链和配套服务，加强组团内部的生活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配套，同时也可以增强片区之间的联系，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促进产城融合发展。能够实现城市土地集约化，提升土地价值，扩大产业空间，加速产业聚集。
 3、符合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助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是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仙游县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在高新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发力。建设仙游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通过“轻资产、重资本”的做法，由政府国资企业统一代建，助推项目快速落地，建成后将向电子信息产业重点招引成长型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扩大市场份额，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符合新发展格局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需求。因此，本项目属于国家支持的政策方向，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规划，降为仙游县经济社会发展开辟出了新的赛道，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Toc9616](二)科学合理性分析
1.选址科学合理 
瑞峰片区涉及的盖尾镇是仙游城县域空间结构“一脊、一环、三心、三片”中重要节点，该片区是仙游县“强产业、兴城市”三年行动计划暨十四五规划重点改造区域。仙游县中心城区与瑞峰片区毗邻，项目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可以与城区产生良好互动，形成产业集群及规模效应。片区所在区域地势南高北底，有10-15米高差，但未发现特别不良工程地质现象，无大的区域构造带通过，无活动性断裂构造带发育，自然状态下未发生坍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周边项目钻孔揭露，未发现土洞等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不良地质作用不发育，区域地质稳定性较好。此外，方案内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及其他各类保护区，不涉及河道蓝线。
2.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以《仙游县瑞峰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础，结合当地相关部门用地需求，以促进产业发展、划定本次成片开发范围。仙游县十四五规划提出瑞峰产业园发展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打造电子信息高新技术产业园，本片区落地项目以电子元器件生产项目为主，符合该片区的功能定位。本方案充分衔接相关控制详细规划等，定位与产业专项策划研究成果，依托交通区位优势建设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厂房，规划以工业用地为主，增加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功能，功能定位科学合理。
四、规划土地用途及实现功能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16.1566公顷，主要用途为工业用地。其中：工业用地9.5383公顷，主要用于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厂房建设；城镇道路用地2.4921公顷，修建园区道路实现交通路网畅通的功能；水工设施用地0.1892公顷，用于排洪渠建设；防护绿地3.9370公顷，用于绿化安全隔离。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道路用地、水工设施用地、防护绿地，合计6.6183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0.96%，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本次成片开发范围已位于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内，仙游县人民政府已将成片开发方案纳入正在编制规划期至2035年的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符合规划管控要求。
七、效益评估
[bookmark: _Toc11637]（一）土地利用效益
[bookmark: _GoBack]本方案通过采取合理确定出让土地的宗地规模、严格落实工业和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强化用地合同管理等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本次成片开发拟建设红木智能家具标准化厂房，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地均收入可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较好。本方案工业用地面积9.5383公顷，工业用地规划容积率不低于2，建筑系数不低于40%，工业用地各项控制指标满足《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工用地提质增效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2022〕19号）的要求，项目开发建设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形成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的产业园区。
[bookmark: _Toc26102]（二）经济效益
该地块拟作为智能家具标准化厂房建设，有助于打造龙头企业，完善企业产业链条，提高企业创新力和竞争力，促使企业向专业化、社会化发展，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本方案成片开发预计用于工业用地面积9.5382公顷，固定资产投资为80万元/亩，地均税收每年约为20万元/亩,总固定资产投资约0.25亿元，增加新的税收增长点。
[bookmark: _Toc26483]（三）社会效益
该项目建成后，产业的发展需要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可为当地提供300个就业岗位，解决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从而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此外，随着企业的入驻，也将带动区域住宿、餐饮服务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原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就业渠道得以拓宽，有利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本方案成片开发区域内用地性质是综合多样的，既有公益性用地，也有工业用地，整体基础设施由政府统一供给，在统一规划指导下实施建设。公益性用地的比例超过40%，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将不同规划用途土地上产生的增值收益进行公平分配，保障区域统一的配套建设，补足公共服务短板。
[bookmark: _Toc30445]（四）生态效益
本方案拟建设防护绿地3.9370公顷，将提高片区内环境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在减少水域污染、降低噪音等诸方面发挥作用。
通过集中建设电子信息产业标准化厂房，污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统一收集处理。本方案新建设污水管网长度0.5公里，接入市政污水处理管网，在减少水域面源的同时、所有污水经过污水管道收集后接到污水处理厂。噪声方面，制定环境噪声防治管理办法，实施噪声防治管理办法，重点控制交通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方面，集中收集，定时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垃圾可得到及时妥善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目标。开发建设过程中，将严格按照《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第七条要求，开展工矿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环境现状调查。该项目计划通过标准化、规范化、花园式的厂房厂区建设，建成集规范的生产秩序、良好的生产环境、高品位的旅游观光鉴赏为一体的现代产业集群。
八、结论
仙游县瑞峰产业园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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